
外交部谈赖昌星案宣判:
显示中国惩治腐败决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8日在北京就赖昌星
案宣判一事表示，中方愿意与加拿大方面进一步加
强执法领域的合作，推进中加关系发展。

当天上午，赖昌星案在厦门宣判，赖昌星被
判处无期徒刑。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回答
记者提问时表示，这一案件的审判，显示了中
国政府坚决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的决心，也表
明中国和加拿大双方在执法领域开展的合作具
有重要意义。

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首要
分子赖昌星走私普通货物、行
贿犯罪一案，昨天上午在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
判。法院认定，赖昌星犯走私
普通货物罪，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犯行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
个人财产人民币二千万元，两
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赖昌
星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并没收全
部财产。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查明，1991 年起，被告人赖
昌星通过在香港、厦门等地设
立公司、建立据点、网罗人员
等，形成走私犯罪集团。1995
年12月至1999年5月，赖昌星
犯罪集团采取伪报品名、假复
出口、闯关等手段，走私香烟、
汽车、成品油、植物油、化工原
料、纺织原料及其他普通货物，
案值共计人民币 273.95 亿元，
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39.99亿
元。为实施走私活动和谋取其
他不正当利益，赖昌星于 1991
年至1999年间，直接经手或指
使犯罪集团成员先后向 64 名
国家工作人员贿送钱款、房产、
汽车等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
3912.89万元。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赖昌星的行为分别
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和行贿
罪，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
节特别严重，应予两罪并罚。
赖昌星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
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全部罪
行处罚。据此，依照刑法相关
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据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
院自 2012年 4月 6日至 4月 22
日对该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公诉人和辩护人到庭参加诉
讼。部分群众、国家工作人员
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庭审
现场旁听。赖昌星的部分亲友
也参加了旁听。

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1999年8月中旬至2001年4月
底，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和部署，有关司法、执法机关依
法对赖昌星等犯罪分子在厦门
关区的走私犯罪活动进行了严
肃查处，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
务院打击走私、惩治腐败的坚
定决心，有力地打击了走私等
经济犯罪活动，整顿和规范了
厦门及周边地区的市场经济
秩序，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
展，维护了社会稳定，得到了
中央的充分肯定和人民群众
的拥护与支持。但 1999 年案
发后，赖昌星畏罪潜逃至加
拿 大 ，妄 图 逃 避 法 律 的 制
裁。经过艰苦努力，赖昌星
被成功遣返，司法机关及海
关依法对其犯罪行为进行侦
查、起诉和公开审判，对其严
重的犯罪行为和社会危害进
行深刻、全面的揭露，并依法
予以严惩，再次严正地向世
人表明，中国政府打击犯罪、
惩治腐败的决心是坚定不移
的，无论犯罪分子气焰多么
嚣张、手段多么狡猾，只要在中
国领土内犯罪，都难逃中国法
律的制裁；中国的法律尊严和
司法主权不容侵犯，正义终将
得到伸张。这必将有力地推动
我国打击犯罪和反腐败斗争的
深入开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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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出生于泉州晋江，早年在
福建晋江以卖破烂为生。

●20世纪70年代，偷渡香港从商。
●1991年4月迁居香港。
●1991 年 6 月在香港注册成立“远

华国际有限公司”。
●1994年初成立“厦门远华集团有

限公司”，开始大规模走私活动。
●1996~1999年，与同伙在厦门关区

大肆走私进口成品油、植物油、汽车、香
烟等货物，涉案金额巨大。

●1999年4月初，初春的北京春寒料
峭，一封74页的举报信震惊了高层。这封
署名为“一群伸张正义的人”在信中反映，以
赖昌星为首的远华集团，大肆走私成品油、
植物油、香烟等货物，案值高达500亿元。

●1999年8月出逃加拿大。
●1999年，赖昌星全家被加政府软

禁在温哥华住宅中。

●2000年3月，赖昌星一家签证到期，
加拿大移民部向其发出有条件离境令。

●2000年，中国政府正式通缉赖昌
星，要求加拿大政府撤销其移民资格，并
将其遣返中国。

●2001年7月3日，赖昌星一家的难
民申请聆讯第一次开庭。

●2005 年 8 月，加拿大最高法院拒
绝赖昌星及其家属的难民身份申请。

●2009年1月22日，加拿大移民部
批准赖昌星的工作准证申请，允许其在
加拿大工作。

●2009年5月，前妻曾明娜带着女儿赖珍
珍悄然回国。加方表示，他们是自愿回去的。

●2011 年 7 月 21 日下午 6 时，加拿
大联邦法庭法官萧尔(Michel Shore)在
温哥华宣布，否决赖昌星暂缓执行遣返
令的申请。赖昌星将会被遣送回中国，
最快是2011年7月23日。

2012年5月19日 星期六
统筹 周旷达 校对 彩华
版式 王小羽 赖昌星一审无期赖昌星一审无期


